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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衣衫襤褸補丁厚重且無下裙，只忙著捉蝨的遊方僧相遇，國王心中自忖：「這個

比丘雖然連袈裟都沒有，是否有戒相也不得而知，但若不頂禮將有違誓言…。」於是

迅速地從頭上摘下頭巾而三頂禮，且對其言：「朕乃擁有山河大地之王，向你一個僅

有僧相而無袈裟者頂禮，這難道不是大稀奇嗎？！」遊方僧將八根佛塔置放於指間而

玩弄：「這難道不比那個更加稀奇嗎？！」國王了知這乃是位成就者，而向其展示頭

頂上的無量光佛像：「難道這不比那個更加稀奇嗎？！」遊方僧（見已，）遂從破爛

的衣帶中取出利刃，剖開自己的肚子，腹腔內顯現出徳密集金剛三十二天尊的壇城：

「難道這不比那個更加稀奇嗎？！」國王無法以神通與之較量，深覺稀有而歎曰：「若

像這種衣著破爛沒有僧裙的僧人都有這樣的功德，看起來鮮麗賢善的僧人諸眾，就更

不知有如何的功德了！」於是訂下了西藏臣民對於穿著僧侶黃色法衣者皆須頂禮且作

為供養承事福田之律法，有所想法定先請示僧眾。此後，有所想法必由善知識引導啟

蒙，且將善知識腳底下的碎石子，置於頭頂作為最上供養福田。 

 基本上，松贊干布大王乃是觀音的應化真身，怎麼會一無所知？！這些事蹟其實

皆是遍知的佛陀化身，為了曉諭愚昧的眾生「應如是行」而示現的跡象。特別像是赤

惹巴堅王在自己的長髮綁上綢布，舖為綢緞道路而讓僧伽行走其上—此等大國王眾在

權勢上，已如同整個瞻部洲之主；在聖意體性上也是真實的三種姓尊，然而卻又於傳

記中顯現如此地恭敬僧伽，雖說是因其聖意體性為佛才如此示現，但是皆為無法想像

的譬喻。除此之外的男女在家居士，在心境中又該如何思惟呢？ 

 無論如何在家男女眾對於僧伽既然不能恭敬，卻又平起平坐地予以凌辱，不僅如

此，尤有更甚者亦可見以世間的傲慢而鄙視對方，另外，亦有在家人對出家眾評頭論

足，論其優劣而大肆毀謗，若從佛法而論，應當不該如此。世尊：「臧巴嘎花縱雖已

枯萎，亦非尋常諸花可比擬；我的比丘縱然戒律毀，亦非一般凡夫所可比。」總之，

自己應生起信心而行供養，此乃毫無錯謬。僧伽的功德當然必須與法相符合，即使並

非如此，也不可生起邪見與毀謗；倘若生起邪見、毀謗，罪過甚為重大，來世將墮於

惡趣，應於彼思惟而予取捨。 

另外，針對在家人是否可對出家眾說法的爭論，有關於此，除非是自己本身對佛法

不甚理解，否則當然不可行！倘若思索為何不可，過去在嚓拱塘的大部落，有位大秘

書喚為莫朗多傑，雖然學問極為淵博，當他還是居士時，除了從所有的僧眾處聽法之

外，從來未曾向對方說過一個字。後來在黑帽持有者—第三世的噶瑪巴朗炯多傑座前

出家，從出家那刻起，以廣大善巧的法語令眾人完全無可回應。於是大家問：「您在

佛法上是如此的善巧淵博，為何尚是在家人時，卻完全一字不說呢？」回以：「過去

並非不懂佛法，實因自己是居士，若向僧眾說法，將成欺侮三寶而造大罪，是以不說。

今則已有戒相而可說法故而方說。」真正了悟佛法的居士其行為應是如此，某些人應

當牢記在心。 

 莫朗多傑此後被稱為噶瑪司徒，成為噶瑪噶舉中間傳承之主，往後司徒的轉世傳

承毫無中斷的示現，被認定為是彌勒怙主的再化身，或說是噶瑪巴自己的化身。 

 共通五學處： 

1、即使為了性命或獎賞亦不捨棄三稀勝的學處 

2、即使是重大需求亦不尋求他法的學處 

3、按時於每天及節日廣興大供，且於任何飲食前先獻頭供予三稀勝的學處 

4、向所前往的方向之天尊頂禮的學處 

5、皈依之增長與淨化的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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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為了性命或獎賞亦不捨棄三稀勝的學處： 

    舉例而言，即使到了性命交關，如果捨棄了佛法與三寶，性命可以獲得救護；縱

雖如此，心中亦不捨棄三寶，必須思惟為了三寶與佛法而亡，乃是極有意義的事。所

謂即使性命交關亦不捨棄三稀勝者，好比往昔理國大王金剛童子，這位理國大王是護

衛佛法的國王，而突厥可汗乃是信奉外道者。有一次外道國王以欺騙的手段將理國大

王捉拿入獄，挾持入獄後，威脅其捨棄三稀勝並改信宗教，且願贈以一半的王國領土，

縱然如此，理國大王心中並未捨棄三稀勝，（突厥可汗：）「倘若不捨棄皈依，我將

殺了你！」雖然如是威脅，亦不捨棄皈依。突厥可汗因此極度憤怒，將理國大王的頭

皮往四方扯開，在所有關節裡打入鐵釘且丟入充滿蛇、蛙的洞裡，即使如此，理國大

王當下對三寶的信心亦是沒有轉變，依然保持在誦念皈依文的狀態中，藉此感得觀修

的本尊咕汝咕列佛母親自現身，消除了此等種種痛苦，在剎那間安然返回了自己國家

的王宮。 

    同樣地，法王子嗣播遷到阿理上部時，天上師（出家國王）本智光亦為了迎請阿

底峽尊者而四處尋找黃金，在途中亦被突厥王所逮捕而入獄，「如果你能擱置佛陀法

教而信奉我的教派，將會把你釋放。」突厥王雖然如此要脅，本智光亦不予置理；在

這之上，願再加贈黃金千兩，亦不予置理；之後又願再加贈突厥本國的半片江山，本

智光依舊不肯捨棄佛法。 

 雖然僧王菩提光倘若發兵即可制伏突厥，卻因為避免殺害人與牲畜而造罪，因此罷

兵。當信使前往談判贖人時，對方開出須以國王身形相等大小的黃金，四處籌措後，

僅尋得與身體相等的黃金，然因未能尋得頭部等量的黃金而未將國王釋放，彼時本智

光：「與其為了將我贖回而拿黃金獻給這個國王，倒不如以這些黃金迎請阿底峽尊者

入藏，由你弘揚佛教，我的心願也可藉此滿足。我的生生世世自無始輪迴至今為止，

尚未為了三稀勝與佛法而死，此次倘若能為稀勝與佛法而亡，將使人身成就大義，因

此，我寧可（選擇）死亡。你切莫再眷戀於我，就聽我所言，在西藏廣為弘揚佛陀的

教法吧！」之後本智光被突厥王所弒，行刑前亦對三稀勝發下種種善願。 

    過去曾經出現過如此護衛佛法的國王，我們必須對此多加思惟，這些事紀雖然久

遠，在此僅能簡略說明。現在我等眾人為了財產、罪惡、不善而捨棄性命者雖然眾多，

但是為了三稀勝與佛法而捨棄性命者卻無一人，過去這些國王是惡業清淨的菩薩，方

有能力達到如此境界；現今我等因被惡業所折磨，故令思惟流於顛倒而無法臻此，應

是惡品罪心想入惡趣，才會如此（肆意造惡），當令自己盡量避免。 

2、即使是重大需求亦不尋求他法的學處： 

經云當我們的身體出現病痛，心裡出現苦痛，財產有所損失，環境有所變遷等，

無論出現任何厭惡的痛苦，絕不再走回頭路且不解其義地卜卦與推測星算，亦不祭祀

與禳解，心中毫無眷戀地完全託付三稀勝，了知一切違緣皆為悲心，了知一切順緣皆

為加持，了知一切安樂皆為恩惠，以不退轉的信心，事情無論大小，在行動時供養三

寶，且須祈請。果能如是奉行，將能息滅疾病，解脫魔祟，戰勝怨敵等，總之一切心

願皆得無礙成就，在眾多經續中雖多如是開示，一般凡夫不解其意，當然反其道而行。

當出現某種大違緣時，諸學佛者完全忘卻將心託付三寶，反倒盡其所能從四面八方召

喚醫生、星算家、主祭者、禳解者…，而用盡一切辦法者，皆是未能深切思惟的過錯。

若能理解出現任何的違緣，皆不比將心完全託付上師與三稀勝來的深奧，（此乃殊勝

至極，）需牢記於心；即使出現安樂，若能理解即為三寶悲心，將令福德更為增長，


